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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徐州宏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鉴证报告 

          中兴华核字(2024)第 011082号 

徐州宏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徐州宏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阳

新材”）2023  年度财务报表并出具了中兴华审字(2024)第 01492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的基础上，审核了后附的《徐州宏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

错更正专项说明》（以下简称“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 

一、管理层的责任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5 号--财务信息更正》、《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制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

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编制和对外披露专项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审核

证据是宏阳新材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上述说明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审计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核

工作，以对上述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进行

了审慎调查，实施了包括检查、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并根据所取

得的审核证据做出职业判断。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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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宏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 

（除特别说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徐州宏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发现以

下前期会计差错事项，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

差错更正》、《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5 号--财务信

息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制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差错事项进行更正，

涉及 2022 年度及以前年度的合并报表及财务报表附注，本公司已对与此相关会计

差错进行了更正，并对前期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一、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公司编制的 2022 年度及以前年度财务报表，部分会计处理及财务报表披露存

在差错。比照同行业可比公司惯例，审慎选择会计政策，参照近期上市公司案例，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9 号：研发人员及研发投入》、《会计准则

解释 15 号 》、《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5 号--财务信息更正》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前期会计

差错进行更正，并对所涉 2022年度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更正。 

为更准确反映各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如实反映相关会计科目列报、准确反映

各期间成本、费用情况，经本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9 日决议批准，对前期会

计差错进行追溯调整。 

二、具体的差错及会计处理 

1、2022 年度更正的主要事项如下： 

（1）研发费用中直接投入 18,081,208.14 元的会计核算不符合《会计准则解

释 15 号》的规定，调整到了主营业务成本，相对应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少

17,881,208.14 元，应补交企业所得税 2,682,181.21元。 

（2）补缴房产税、环保税及滞纳金 368,865.70 元，其中：补缴 2022 年度的

环境保护税及滞纳金 26,782.67元，补缴 2022年度以前的房产税、环境保护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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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纳金 342,083.03 元。 

（3）2022年度的加油费、运维服务费等 156,926.72元，调整到 2022年管理

费中。 

（4）因 2022 年度及以前年度利润减少，冲减盈余公积金 320,784.38元。 

（5）由于以上因素等调整减少 2022年未分配利润 2,887,059.46 元。 

2、2022 年度受影响的合并报表项目前后对比情况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

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更正前 更正后 

累积影响数

（2022/12/31或 2022

年度） 

说明 

应交税费 6,509,673.83 9,560,720.74 3,051,046.91 1.1 

其他应付款 12,027,267.92 12,184,194.64 156,926.72 1.2 

  盈余公积 16,710,185.86 16,389,401.48 -320,784.38 1.3 

  未分配利润 143,525,090.34 140,638,030.88 -2,887,059.46 1.4 

营业成本 510,711,217.83 528,792,425.97 18,081,208.14 1.5 

税金及附加 3,088,730.94 3,107,630.90 18,899.96 1.6 

管理费用 15,935,501.07 16,092,427.79 156,926.72 1.7 

  研发费用 23,602,730.90 5,521,522.76 -18,081,208.14 1.8 

营业外支出 2,063,950.78 2,071,833.49 7,882.71 1.9 

所得税 7,417,684.60 10,099,736.02 2,682,051.42 1.10 

 

说明 1.1：应交税费调增 3,051,046.91 元，其中：调整减少研发费用

18,081,208.14 元，导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少，补缴企业所得税 2,682,181.21

元；调整归属于 2022 年及以前年度税费和滞纳金 368,865.70元。 

说明 1.2：其他应付款调增 156,926.72 元，其中：列支 2022 年加油费

145,344.87 元，运维费等 11,581.85元。 

说明 1.3：盈余公积调减 320,784.38 元，是由于本年度及以前年度利润调整

减少 3,207,843.83 元所致。 

说明 1.4：未分配利润调减 2,887,059.46 元，其中：本年度净利润调整减少 

2,865,760.80 元，2022 年以前年度调整减少利润 342,083.03 元，调整减少盈余

公积 320,784.38元。 

说明 1.5：业务成本调增 18,081,208.14 元，是将不符合《会计准则解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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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规定研发费用调整到了主营业务成本。 

说明 1.6：税金及附加调增 18,899.96 元，是调整补交的 2022 年环境保护税。 

说明 1.7：管理费用调增 156,926.72 元，是列支 2022 年加油费 145,344.87

元，运维费等 11,581.85 元。 

说明 1.8：研发费用调减 18,081,208.14 元，是将不符合《会计准则解释 15

号》规定的研发费用调整到了主营业务成本。 

说明 1.9：营业外支出调增 7,882.71 元，是调增环境保护税滞纳金。 

说明 1.10：企业所得税费用调增 2,682,051.42元，其中：主要是研发费用减

少导致加计扣除减少，从而需要补缴企业所得税 2,682,181.21元。 

3、2022 年度受影响的母公司报表项目前后对比情况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

表项目名称 
更正前 更正后 

累积影响数

（2022/12/31或 2022

年度） 

说

明 

应交税费 6,280,575.67 9,331,622.58 3,051,046.91 1.1 

其他应付款 
                 

9,961,592.35  

               

10,118,519.07  
156,926.72 1.2 

盈余公积 
               

16,710,185.86  

               

16,389,401.48  
-320,784.38 1.3 

未分配利润 

             

140,391,672.6

4  

             

137,504,613.1

8  

-2,887,059.46 1.4 

营业成本 

 

515,293,818.5

0  

 

533,375,026.6

4  

18,081,208.14 1.5 

税金及附加  2,954,876.38   2,973,776.34  18,899.96 16 

管理费用 
 

15,235,920.88  

 

15,392,847.59  
156,926.71 1.7 

研发费用 
 

23,602,730.90  
 5,521,522.76  -18,081,208.14 1.8 

营业外支出  2,063,780.03   2,071,662.74  7,882.71 1.9 

所得税  7,232,818.73   9,914,870.15  2,682,051.42 
1.1

0 

 

说明：母公司受影响的报表项目、金额和原因与合并报表项目完全一致，详

见二、2 说明。 

 

                                      徐州宏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4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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